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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 言

海运历来是国际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目

前,国际贸易总运量的γ3以上以及我国进出口货

运总量的约 9O%都是利用海运完成的,而集装箱班

轮运输又是最主要的海运方式。由于海上货物运输

具有特殊性及风险性,因此,在国际海运业的发展

过程中,国 际海运公约和国际惯例为承运人创设特

殊的责任制度,其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各种免责条

款。集装箱班轮承运人一般都在提单背面列明各项

免责条款。免责条款可以适当减轻海上风险给承运

人带来的压力,有利于减小航运业风险,维护承运

人利益。

我国《海商法》和《海牙规则,XK海牙一维斯比规

贝刂》都有承运人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的规定。实践

中,货物的灭失或损坏经常来自于船舶碰撞或搁浅

等海上事故 ,这些事故又往往与航行或管船过失有

关 ,因此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在海运及司法实践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但 zO08年 7月 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

物运输合同公约X以下简称《运输合同公约》)草案

删除相关规定,引起船舶所有人、保险人和法律业

者的广泛关注,各方争议很大。本文结合案例以及

我国《海商法》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对承运人航

行或管船过失免责条款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促进相

@

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1 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的解释及适用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 51条第 1款的规定 ,货物

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如果是由

船长、船员、引航员或者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

驶船舶或者管理船舶中的过失造成的,承运人不负

赔偿责任。在国际海运实践中,这项免责条款被承

运人频繁援引,但在司法实践中,为维护船货双方

的利益平衡 ,法院对这项免责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有

严格限制。

1.1 免责对象和免责范围的限制

首先,这项免责条款的免责对象只能是船长、

船员、引航员以及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 ,对此要做

严格解释。即使货物灭失或损坏是由承运人的受雇

人和非受雇人的共同过失造成的,承运人也不能免

责。其次 ,对这项免责条款的免责范围也有严格限

制。如果货物灭失或损坏不是由于上述免责对象在

航行或管船中的行为、疏忽或不履行义务造成的 ,

承运人就不能免责。例如,岸上人员装舱时的过失

不属于航行或管船过失 ,因此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

坏不属于免责范围。

1.2 航行或管船过失与管货过失的比较分析

航行过失是指船长、船员、引航员或承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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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雇人在船舶航行或停泊操纵上的过失 ,管船

过失是指船长、船员、引航员或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

在维持船舶的技术性能和有效状态上的过失。"⑷要

正确处理有关航行或管船过失的案例 ,首先要区分

航行或管船过失与管货过失的区别。

在 Gosse Ⅲ h喊 Ltd,v.Can龇an GOverElment

MeⅡhmtM疝m,⒒⒍案
⑵
中,承运人的船舶C呷屮叩

Ⅲgmander号装载洋铁从英国斯旺西港开往加拿大

温哥华港。货物在起运港装载时状态良好 ,但到达

目的港后发现货物全损。经调查 ,该船途经利物浦

时冒雨卸下木材 ,又装上其他货物。装货完毕后船

员因疏忽没有关好 5号舱舱盖。在随后的航行中船

舶与码头发生碰撞 ,致使 5号舱受损,需要进行修

理。修理时船员因疏忽没有用防水帆布盖紧货舱 ,

导致雨水进人货舱造成严重货损。被告(承运人 )认

为 ,货损因修理船舶引起,属于航行或管船过失免

责。法院认为 ,首先 ,修理船舱涉及的人员复杂 ,其

中不仅每括船员 ,还包括码头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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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员 ,不能简单援引航行过失免责条款♂其次 ,船

员卸载其他货物后没有关好舱盖 ,对货舱进行修理

时也没有使用防水布盖紧货舱 ,因而造成货损。是

否盖紧防水布与船舶安全航行无关 ,不属于管船行

为。本案中船员未履行谨慎管货的义务 ,承运人应

当承担责任 ,不能免责。显然 ,处理本案的关键就是

正确判断货损原因究竟是航行或管船过失还是管

货过失。

实践中航行或管船过失与管货过失不易区分 ,

尤其是管船过失与管货过失不易区分 ,这是因为对

管船行为的解释比对航行行为的解释困难得多。从

字面上看 ,管船行为的范围十分广泛 ,凡涉及船舶的

行为都可看作管船行为。因此,需要采用一定标准

对管船行为与管货行为进行区分,通常采用的是行

为对象和行为目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如果行为

针对的是货物,其 目的是管理货物 ,则该行为属于管

货行为 ;如果行为主要针对航行或船舶,则该行为属

于航行或管船行为。在 Ihe△on αms1and案
臼
中,油

船上的惰性气体设备出现故障,检修时造成货物损

坏。承运人声称检修是针对船舶安全而为 ,应当享

罟角青 ~佰法踪认为榆修资备的柿本日的仙然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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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货物 ,因此判决货损是由于承运人管货行为造成

的,不能免责。Rowson v.A曲 mc Transpon Company

案
㈨
中,船员在管理冰冻设备时因疏忽造成货损,冰

冻设备既用于储存货物又用于储存船员食品,法院

据此判定本案中船员的疏忽属于管船过失 ,承运人

可以免责。除上述案例之外,在航运实践中还有许

纾案例使用这一标准区分管船过失与管货过失。比

如 ,某集装箱船在装卸过程中,因舱盖没有完全关闭

导致雨水和海水进人货舱,致使底层箱内货物浸湿

受损 ,此过失属于管货过失。mm然而,即使采用行为

对象和行为目的标准 ,在特殊情况下要明确区分管

船过失和管货过失仍然十分困难 ,各国对此采用的

认定标准宽严不一。

2 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立法比较

2.1 3大公约的相关规定

《海牙规则》和《海牙工维斯比规则》确立的承运

人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不完全过错责任,即承运人对

因其本人或其雇佣人员的过失造成的货物灭失或损

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海上运输的特殊性,在因船

长、船员、引航员或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的航行或管

船过失造成货损、货失的情况下,免除承运人的责

任。从《海牙规则》第 4条第 2款第 1项的规定可看

出,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不能免除承运人的过失责

任 ,只能免除其代理人或雇佣人员的过失责任 ;该免

责条款也不能免除承运人的代理人或受雇人的故意

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任,只能免除其在航行或管船中

的行为、疏忽或不履行义务造成损失的责任。

《汉堡规则》在承运人免责方面进行重大改革 ,

删除《海牙规则》和《海牙一维斯比规则》中大量的

承运人免责事项 ,对承运人实行完全过错责任原

则。Κ汉堡规则》以推定过错原则为基础 ,彻底废除

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 ,实质上打破承运人在运输成

本、海上保险、共同海损以及船舶侵权责任等方面

构筑的风险分担机制。

2.2 《运输合同公约》草案的相关规定

关于是否废除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的争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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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运输

合同公约》草案初稿保留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条

款 ,其中第 6.1.2条规定 ,船长、船员、引航员或承运

人的其他受雇人在船舶航行或船舶管理上的行为、

过失或失职造成货损、货失的,承运人可以免责。管

船过失免责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因为实践中承运人

的管船行为和管货行为不易区分。但也有人赞成这

一免责条款 ,理由是如果删除该条款 ,无异于改变

现行的海运风险分担机制 ,势必影响保险上的做

法。另外还有人认为 ,可 以取消航行或管船过失免

责 ,但应当保留对
“
强制性引航员在船舶引航方面

的行为、疏忽或失职
”
的除外规定⑹。因为随着船舶

日益大型化 ,港内引航的难度和风险成倍增加 ,并

且在实行强制引航时,承运人无法对引航员的行

为、过失或不行为加以有效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 ,取

消引航员驾驶船舶的过失免责对于承运人来说是

不公平的。因此 ,《运输合同公约》草案初稿把这项

免责条款作为备选方案保留下来。

⒛03年《运输合同公约》草案第 5章第 ⒕条的

3种备选方案都未规定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条款 ,

工作组最终取消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因为有与会

者强调 ,此举对确定门到门运输的国际规则至关重

要。还有与会者提出 ,《 运输合同公约》的核心目标

是确立现代化的国际运输规则 ,而航行或管船过失

免责是过时的做法 ,特别是涉及其他运输方式的国

际公约均未实行类似的免责制度。虽然仍有人反对

取消这项免责 ,但考虑到促进国际运输法的现代化

和统一化 ,工作组还是在草案中取消这项免责。

⒛08年 7月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运输

合同公约》草案未规定此项免责。笔者认为,此举将

对航运界和海上保险产生巨大影响。

2.3 我国的立法现状及趋势

我国 19叨 年《海商法》保留航行或管船过失免

责条款 ,采取不完全过错责任原则。虽然主张取消

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的观点一直存在 ,《运输合同公

约》草案也已取消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条款 ,从长远

来看 ,取消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采取完全过错责任

原则已成为国际海上运输法的发展趋势,但我国船

幸丁徂旒仝知婉十夂断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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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体制 ,保留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条款。

笔者认为 ,必须慎重考虑是否取消航行或管船

过失免责。虽然航海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海上风险,但从实践来看 ,风险依然存在。同时 ,

科技进步在另一方面也增加海上风险,比如,船舶

的大型化和专业化使得船舶操纵变得更为困难和

复杂。更重要的是 ,随着船舶的大型化和现代化 ,海

难损失金额不断提高。1艘超过 100OO∶田U的大型

集装箱船,船体、燃油和货物的总价值可能高达 10

亿美元 ,一旦发生事故 ,船损、货损、油污、人身伤亡

以及救助和法律事务带来的费用巨大 ,会给承运人

和保险人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如果取消航行或管船

过失免责,将大大增加承运人风险,打破航运业和

保险业现有的风险分担、评估和控制体系。另夕卜,目

前加人《海牙规则》和《海牙一维斯比规则》的国家

较多,而加人《汉堡规则》的国家较少 ,且多数是航

运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 ,《 汉堡规则》没有被任何

航运大国或者贸易大国接受。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

成为海运强国,如果单方面取消航行或管船过失免

责,将大大加重承运人责任,削弱我国航运业的竞

争力。即使《运输合同公约》最终生效 ,我 国也不应

该在海运大国中首先成为新公约的缔约国。

综上所述 ,我国《海商法》暂时保留航行或管船

过失免责条款更为适宜。此外 ,如果我国最终成为

《运输合同公约》的缔约国,为保持与国际立法和其

他运输方式下承运人责任机制的一致性 ,国 内立法

可以取消航行或管船过失免责 ,同时增加平衡船货

双方利益的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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